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勐戛镇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勐戛镇城乡环境
综合治理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村委会、镇直有关单位，市属驻勐戛相关单位：
经镇人民政府研究决定，现将《勐戛镇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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勐戛镇人民政府

2017年3月29日

 勐戛镇党政办公室                         2017年3月29日印发
勐戛镇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实施方案

为全面落实全市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明确全镇相关职能部门的职责，各司其职，齐抓共管，营造文明、整洁、优美、健康的城乡环境，提升人居环境质量，全面深入推进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结合我镇实际，特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指导思想 
　　紧紧围绕提高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紧密结合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工作，以改善城乡人居环境为宗旨，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建立长效管理机制为重点，突出农村环境治理，着力解决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突出环境问题，营造清洁、整齐、优美的城乡环境，促进全镇经济社会统筹协调发展。 

　　二、目标任务

　　按照“街道整洁、地面通畅、宜居和谐、环境优美”的总体要求，以“改善农村生产生活环境、培育农村生态文明、促进城乡和谐发展”为目标，努力达到镇容村貌好、环境卫生好、集镇秩序好、社会治安好，切实改变全镇环境面貌。
三、组织保障
为明确任务，压实责任，进一步加强全镇城乡环境综合整治，营造良好的城乡环境，经镇人民政府研究，决定成立勐戛镇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组，人员名单具体如下：
组  长：李周富    镇人民政府镇长
副组长：李本亮    镇人民政府副镇长
赵重浩    镇人民政府副镇长
成  员：李  斌    镇村建中心主任

        姚茂鲜    镇经发办主任

        侬燕菲    镇村建中心副主任
        谭勒干    镇综治办副主任
        吴宝龙    镇经发办副主任

邵艳顺    镇村建中心干部
            窦金龙    勐戛边防派出所所长

            鲁  冰    镇司法所所长

            杨恩奎    镇国土所负责人
            张全午    镇供电所所长
            邱爱强    交警三中队队长

周高云    芒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六所所长
镇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组办公室下设于镇村建中心，办公室主任由李本亮兼任，副主任由李斌兼任。办公室人员为侬燕菲、邵艳顺，具体负责材料上报、上下协调、痕迹资料归档等工作。
四、职责分工

按照“职责划分、协调配合、统一行动”的原则，在工作组的统一领导下，划分各职能小组，各组成员根据实际情况从相关单位中抽调，具体职责如下：

（一）镇容整顿组：
组  长：李  斌
副组长：杨恩奎
职  责：对镇内占道经营、私搭乱建、乱摆乱放等行为进行整顿，并对私搭乱建等使用土地的违规行为进行通告，要求再建的进行停工。

（二）交通秩序组：

组  长：邱爱强
副组长：姚茂鲜
职  责：对车辆的乱停乱放现象进行整顿，对交通要道三米内的私搭乱建、占道经营行为进行警戒，必要时采用交通界限警戒条进行警示。
（三）市场监督组：

组  长：周高云

副组长：吴宝龙

职  责：加强对食品生产、加工、经营单位和餐馆是否符合食品安全卫生法规要求的监管，店内外要环境整洁、卫生设施完善、设有密闭垃圾容器。同时加强日常监管力度，重点管控好违规建筑、占道经营等经营门店的经营许可。

（四）街道亮化组：

组  长：张全午

职  责：在做好农村电网升级改造的基础上，对镇内街道必要区域内按照节能环保照明灯。此外，支持好工作组对违章建筑、私搭乱建、占道经营等违规建筑采取的电力措施，必要时要停止供应。
（五）依法治理组：

组  长：鲁  冰

副组长：谭勒干

职  责：对镇内违章建筑、私搭乱建、占道经营等门店进行法律告知，并针对以上违规（违法）行为做好法律储备，为工作组开展工作提供法律保障。此外，要结合各小组的工作职责提前做好风险评估。
五、保障措施

（一）明确任务，强化责任。各单位和部门要根据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的要求，进一步细化落实工作责任，将工作内容细化到天、任务进度落实到周、工作责任落实到人。要在综合治理工作组的统一调度下，密切合作、步调一致、突出重点，集中财力和物力，形成强大合力，不断强化工作措施，确保综合治理工作取得实效。

（二）广泛宣传，营造氛围。各村委会要组织动员广大村干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提高群众的卫生和文明意识，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此外，镇人民政府要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利用微信、网站及时报道工作动态；勐戛村要引导好舆论导向，合力支持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确保城市环境卫生综合整治工作顺利进行。

（三）加强督查，强化机制。镇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组要定期对全镇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工作进展情况进行督促检查，对推诿扯皮、工作不力、影响大局的，要通报批评。此外，各村要认真总结，深入分析研究，不断总结经验、不断改进措施，特别是要就如何建立、健全长效管理机制进行认真探索,确保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成果得到长期巩固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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